
    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工到職單   (115.05.18 版) 

□正式教師 □正式職員 □代理教師 □其他：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雙 

線 

以 

上 

由 

新 

進 

人 

員 

填 

寫 

處室 
(科別) 

 
職稱 

 
姓名 

 □具原住民身分 
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

到職原因  到職日期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email  

聯絡 
電話 

(H) 
(M) 

通訊地址 
 

緊急聯絡人 
及電話 

(H) 
(M) 

最高學歷(含科系)  教師證/考試及格類 
(科)別及證書字號 

 

□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到職人員曾任年資檢核 

補繳退撫基(儲)金年資
權益(購買年資) 
(代理教師、約聘僱人員免蓋本

填) 

□未具購買年資情形確實無誤。□已在其他公務機關購買各項年資。 
□了解購買年資權利經 10年不行使而消滅，確定放棄購買年資確實無誤。  
□具有購買年資情形，且願依規定自初任或轉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 
起 3個月內，填寫「補繳退撫基金費用申請書」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服 
務機關辦理購買年資事宜。 

台 北 通 

TaipeiPASS APP 

□已下載 
□已開通 

 

悠遊付 
APP □已下載 

     

ios 使用者       Android 使用者 

簽 會 單 位 

設備組 教務主任 學務處 合作社 

借用教師上課設備用具   

代理教師、約聘僱人員免

蓋本欄 

文書組 出納組 財產管理 庶務組 總務主任 

 
請交薪資帳戶影本、
所得申報等  

辦交通費補助、電梯

卡、遙控器、停車證  

輔導室 圖書館 研發處 會計室 
人事室(最後會

簽) 

 
□資通安全與個人
資料保護切結書   請交 1吋照片 2張 

校 長  



 


